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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督徒的生活與教義 

應許的確認 

「亞伯蘭就俯伏在地；神對他說：『我與你立約，

你要作多國的父。從今以後，你的名字不再叫亞伯
蘭，要叫亞伯拉罕，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

父。』」 

《創世記》17:3-5 

《創世記》的記載對誠懇研讀聖經的人而言極為重
要。其篇章中奠定了神對人類救贖計劃的根基，以
及最終賜福地上萬族之基礎。因此，我們理當仔細

查考其記載，並檢視其與聖經中所有經文記載的一

致性。就我們目前的探討而言，焦點將集中在《創
世記》第十六、十七及十八章。 

在這三章中，當我們研讀神對亞伯蘭（後來稱為亞

伯拉罕）的作為時，務必牢記那關於「後裔」的神
聖應許。亞伯蘭將有一位後裔，這後裔在神的計劃
中佔有重要地位。當這應許最初賜給這位族長時，
他的妻子撒萊（後來稱為撒拉）尚無子嗣。 儘管如
此，他們二人仍信靠神的應許，並耐心等候孩子誕

生。然而，孩子遲遲未至。《創世記》16:1 

這是一段漫長的等待。首先，從應許頒布到亞伯蘭
的父親他拉去世，這段期間已然流逝，當時他們正
準備進入迦南地（ ）。如今又過了十年，仍未得
子。 撒萊不僅不孕，年紀也已不小，她對自己將成

為應許後裔之母的信心開始動搖。顯然，她雖然仍
相信神關於後裔的計劃，卻開始懷疑是否真屬神的
旨意要她親自成為母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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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著這般思緒，並渴望若有可能便與主同工，她向
亞伯蘭提議，讓她的使女夏甲為他生個孩子。按今
日的基督教標準，這或許被視為不道德的做法，但
當時顯然並不被認為是不當的。 無論如何，撒萊和

亞伯蘭都未因此事受到主的責備，儘管祂並未承認

這段結合所生的孩子就是那應許的後裔。（第2、3

節） 

然而，從自然的角度來看，撒萊的提議並未成為解
決此事的理想方案。出乎撒萊意料的是，哈加爾一
得知自己將懷孕，便開始輕視她的女主人。在那個
年代，生育能力備受珍視，顯然哈加爾開始覺得自
己遠勝於撒萊，並以此自居。第4節 

撒萊向亞伯蘭稟報了這情況，並喊道：「這罪歸於
你」，試圖將這事變歸咎於亞伯蘭。（第5節）撒萊
起初很可能預期，倘若夏甲生了孩子，她將以某種
方式成為孩子的養母，而夏甲則會退居二線，不主
張母親的權利。 然而， 撒萊從夏甲的態度中意識

到，這類安排已無望實現，於是她明白，當初建議
以這種方式為亞伯蘭得後嗣，實屬不明智。 

亞伯蘭也意識到事情並未如他們所願發展，因此出
於對撒萊的忠誠，他允許她按自己認為合宜的方式
對待夏甲。 根據第6節，撒萊嚴厲對待夏甲，很可能
是增加了她的職責與工作量。一些歷史學者主張，
根據當時的法律，出售夏甲以將她趕走是違法行
為。因此，或許這就是她負擔加重的原因，希望她
會因此離家出走，而這正是她後來所做的。 

神的介入 

就在此時，耶和華介入此事。祂的天使——或使者

——在「通往舒爾的路上，在泉旁」遇見了夏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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舒爾是那道將埃及與迦南隔開的堅固城牆之名。顯
然，夏甲正試圖返回埃及投奔自己的族人；但耶和

華介入了，並透過祂的天使吩咐她回去，服從她的

女主人。 創世記 16:7-9 

隨後，天使說出了一段非凡的預言。「耶和華的使

者對她說：『我必使你的後裔極其繁多，多得無法

計算。 ……看哪，你已經懷孕，必生一個兒子，你
要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；因為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
情。」（第10、11節）。歷史學家似乎相當一致地
認為，中東阿拉伯國家的大部分人口 都是以實瑪利

的後裔。 

夏甲對耶和華天使的造訪深感震撼。 天使遇見她的
那口井名為「比爾拉海羅伊」，在希伯來語中意為
「那看見我的永活者之井」。夏甲似乎意識到，耶
和華一直看顧著她，雖然她逃離了亞伯蘭和撒萊，
卻無法逃離亞伯蘭的上帝。她回到女主人那裡，不
久之後以實瑪利便出生了。（第13-16節） 

這段經歷對撒萊來說是一堂課，對所有致力於事奉

主的人而言亦是如此。這堂課教導我們：試圖逃避
試煉，或強行將試煉趕走，終究一無所獲。 撒萊因
信心不足而招致了嚴重的試煉，她本想藉著強迫夏

甲逃走來擺脫困境。然而，主卻讓這段經歷再次回

到她身上。這段經歷或許也軟化了夏甲的態度。無

論如何，聖經記載顯示，此後這兩位婦女一同生活
了十五至十七年。 

神之約的再次確認 

此時已過了十三年，我們在《創世記》17:1讀到：

「亞伯蘭九十九歲的時候，耶和華向他顯現，對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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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：『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行走，作完全

人。』」 神要求亞伯蘭要「完全」，更準確的譯法
應是「完滿」或「正直」。亞伯蘭身為墮落且必死
的族類一員，要達到行為上的完全，實非他能力所
及，這對他而言是 極其困難的。然而，他仍能在主
面前活出正直。這對所有神的子民都是可能的，而
主所接納的，也唯有此等生命。 

在第2至8節中，神向亞伯蘭重申了先前所立的約，
並闡明了其中某些細節。鑑於名字的意義在神聖計
劃的展開中至關重要，主將亞伯蘭（意為「尊貴的
父親」）的名字改為亞伯拉罕（意為「多國之
父」）。 原先的盟約宣告，是透過應許的後裔使萬
國得福；但在這些經文中，主進一步闡明這思想，
應許亞伯拉罕將成為「多國之父」，因而蒙福。
「父」這個詞意指賜生命者，這是神闡明萬國將透
過亞伯拉罕的後裔所領受的祝福，乃是生命之福。 

使徒保羅引用這應許，並指出凡在神所賜的應許中

實踐「亞伯拉罕之信」的人，便有資格成為他的
「後裔」（羅馬書 4:16-18）。這後裔中有些屬地，
有些屬天，但保羅強調的重要真理是：人無須是亞
伯拉罕的血親後裔，也能成為他後裔的一員。 

「必有君王從你而出」，神向亞伯拉罕如此應許。
（創世記 17:6）。數世紀後，以色列國的君王確實
出自亞伯拉罕的血脈。然而，這應許的主要成就，
乃是與亞伯拉罕的屬靈後裔相關——即元首耶穌與

祂的身體——教會。 （加拉太書 3:16,27-29；歌羅

西書 1:18）。 耶穌將成為萬王之王，祂的教會也將

與祂一同作王，掌權一千年。啟示錄 5:10；20: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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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創世記》17:8 指出，雖然亞伯拉罕當時住在迦
南，但他卻是那地的「客旅」，也就是寄居者。亞
伯拉罕離世時並未得著神應許給他的那地；以撒和
雅各也同樣未能得著那地。 （希伯來書 11:8-

10,13）。然而，亞伯拉罕在世上的後裔將在復活時
重獲生命，並得著那地。在研讀神的話語時，務必
牢記神的永恆視野，以免我們在試圖釐清某些應許
如何成就時，陷入混亂與謬誤。 

割禮——神立約的記號 

在《創世記》17:10-14中，神賜給亞伯拉罕關於割禮
的指示，是作為他們之間「立約的記號」。保羅將
割禮稱為亞伯拉罕對神及其應許所展現之信心的

「印證」，也是所有跟隨這信心腳蹤行走之人的印

證。《羅馬書》4:11,12 

在新約中，割禮被用來象徵心志專一與意圖純潔。

這與主對亞伯拉罕所說「你要正直」的吩咐，所蘊

含的思想大同小異。雖然亞伯拉罕的屬靈後裔無須
實行字面上的割禮儀式，但他們被勸誡要割禮自己

的心，並除去一切肉體的污穢。 保羅寫道：「那真

正的割禮，乃是心裡的，在聖靈裡，不在字句上；
這人的稱許，不是來自人，而是來自神。」「你們

受了那不用手所行的割禮，就是基督的割禮，脫去

肉體情慾的罪身。」羅馬書 2:29；歌羅西書 2:11 

將「割禮」定為涵蓋一切的亞伯拉罕之約的記號，
實屬恰當。當我們考量新約對割禮意義的闡釋時，
這意味著除非在主面前懷有純潔的心意與動機，並

對祂的應許及其律法的公義懷有堅定不移的信心，

否則無人能領受亞伯拉罕之約所應許的祝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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撒萊更名 

回到《創世記》第17章，在第15至16節中，主向亞

伯拉罕啟示，撒萊的名要改為撒拉——意為「貴

婦」，因為她將成為諸王的母親。使徒保羅解釋了
撒拉為何被主視為諸王的母親，指出這是因為她象
徵著那使亞伯拉罕屬靈後裔得以發展的盟約。 因

此，撒拉正是那些以亞伯拉罕為象徵之父的君王們

的母親。這些君王就是保羅所說的「應許之子」，

他們將統治一千年，為地上萬族帶來祝福。《加拉
太書》4:22-31 

以撒的應許 

亞伯拉罕對神的應許懷有極大的信心，但這並非完

美的信心。有時他的信心會動搖，其中一次動搖的
記載見於《創世記》17:17,18。 儘管撒拉不孕，但
當神最初向亞伯拉罕應許時，他憑著信心（ ）相信
撒拉會為他生一個兒子，因為當時她還很年輕。然
而，如今除了不孕之外，她已年屆九十。當主這次
告訴他撒拉將生一個兒子時，亞伯拉罕「就俯伏在
地，大笑」。第17節 

這段經文表明，亞伯拉罕內心對此事能否成真存有

疑慮；他從地上起身，在耶和華面前懇求：「但願
以實瑪利在你面前存活！」這懇求似乎是希望以實
瑪利能成為應許的後裔。 神向亞伯拉罕保證以實瑪
利必存活，並將成為大國之父；但就應許的後裔而
言，撒拉必生一子，其名為以撒，他將成為應許之
約的繼承人。第18-21節 

第21節說，以撒將在「明年此時」出生。這對亞伯

拉罕而言，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時間預言。他等候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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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長的歲月，盼望神成就關於後裔的應許，然而在

這段時間裡，直到此刻為止，神從未透露這等待還

需持續多久。 神同樣也是藉著這般等待，來考驗祂

大多數子民的信心。耶穌復活後，門徒問祂：「你

是否要在這個時候將國度復興給以色列人？」耶穌

回答說：「時候、日期，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，因

為這些事是父神用自己的權柄所定的。」《使徒行

傳》1:6,7 

往往在預期的事件即將發生之際，主才會向祂的僕

人揭示這奧秘。挪亞耗費多年建造方舟，當時恐怕

對洪水何時來臨並無確切概念 ，但最終主說：「還

有七天。」 （創世記 7:4）。如今主對亞伯拉罕也是

如此說：「明年这时候。」鑑於亞伯拉罕心中認為

撒拉生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或許主賜下這明確的
訊息，正是為了堅固他的信心。 

《創世記》第17章的結尾記載，亞伯拉罕迅速遵行
了主關於割禮——這「立約的記號」——的吩咐。
經文記載：「當日」，他便為家中所有的男性施行
割禮，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兒子以實瑪利。（第23-27

節） 聖經中有許多證據表明，主看重即時的順服。
就亞伯拉罕而言，他的迅速行動也顯示他對神關於
撒拉的應許的信心已經恢復，並且他渴望履行與他
在盟約中所擔當的責任有關的每一個細節。 

神向亞伯拉罕顯現 

瑪姆雷是一位亞摩利人，早先在亞伯拉罕拯救其侄
子羅得時曾與他並肩作戰。（創世記14:13）在創世
記18:1中，「瑪姆雷的平原」一詞顯然是指屬於瑪姆
雷的平原，因為亞伯拉罕在該地僅是寄居者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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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，他顯然與許多迦南人，如瑪姆雷等人，保持著
友好的關係。 

經文記載「耶和華向亞伯拉罕顯現」，但後來這顯
現竟是「三位男士」的造訪，他們是耶和華的使
者。（第2節）聖經在描述耶和華與人類的互動時，
經常採用這種表達方式 。 沒有人能看見神而活著。

（出埃及記 33:20）。然而，當祂差遣使者時，祂期

望受訪者以尊榮待之，並慎重考量他們所傳達的信
息。 

造訪亞伯拉罕的這「三位」是天使——也就是靈體
——他們顯現為形體，以便能與這位族長自由交
談。在新約中，使徒保羅如此稱呼他們，並藉此引

述亞伯拉罕的款待精神作為值得效法的典範。他寫

道：「不可忘記款待客旅，因為有人因此不知不覺
地款待了天使。」希伯來書 13:2 

亞伯拉罕的款待 

我們必須設身處地站在亞伯拉罕的立場，才能理解
他那份讓這些不速之客感到賓至如歸的強烈渴望。
他並非住在每天有成千上萬人經過的繁忙城市大道
上，而是住在「平原」上，且居於帳篷之中。很有
可能有好幾天，連一個陌生人都不會經過他的帳
篷。 此刻卻有三人來到，且一切跡象都顯示他們是

極具地位的人物。 

在亞伯拉罕看來，這將是一場特別的盛事，他渴望
盡可能地善用這個機會。亞伯拉罕本人在當時的地
區已是位重要人物，習慣於在需要辦事時下達指

令。他吩咐撒拉協助為這些非凡的訪客準備餐點。
同樣地，他也指示年輕的以利以謝（ ）處理一頭小
牛犢，並將其備妥作為餐食。 創世記 18:6,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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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對這三位訪客的到來顯露出一絲興奮，因

為記載說他「跑去牛群那裡」，親自挑選了一頭他

知道肉質鮮嫩的小牛。 主透過祂所差遣的使者造

訪，對亞伯拉罕而言並非新鮮事。雖然使徒保羅解

釋說他「不知不覺中款待了天使」，但亞伯拉罕很

可能察覺到這三位訪客的身份，遠比他們所透露的
更為尊貴。無論如何，他證明了自己是一位仁慈且
有禮的主人，而撒拉似乎也樂意與他配合。 

給撒拉的信息 

亞伯拉罕在客人用餐時站立一旁，以此擔當僕人的
角色。（創世記 18:8）用餐期間，這三位男子詢問
了撒拉的行蹤。雖然撒拉曾協助準備餐點，但顯然
直到此時她都刻意避而不見。 隨後，這群訪客的發

言人對亞伯拉罕說：「我必按著定下的時候回到你

這裡，看哪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」第10

節 

顯然帳篷離那三位男子的用餐處不遠，因為撒拉聽
見這宣告便「心裡暗笑」，或者用我們現在的話

說，就是「自嘲地笑了」。然而，天使知道她笑

了，後來當他提到這事時，撒拉否認了，但天使

說：「不，你確實笑了。」第12-15節 

「在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嗎？」這是這段記載給我
們的實際教訓。這對神計劃的實現具有極大的 重要
性。或許主容許亞伯拉罕和撒拉年事已高才生以

撒，正是為了證明，是祂——而非他們——才負責

成就祂一切的應許。 

當今的教會，以及過去數世紀以來，都錯誤地以為
神在地上旨意的成就，取決於人的努力。 我們都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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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為此感到欣慰，因為事實並非如此，而祂藉著亞

伯拉罕的後裔賜福地上萬族的計劃，必定會成就。
儘管一切情勢看似與此相悖，這計劃仍是確定的。
這正是「我們所存的盼望，如同靈魂的錨，又堅固
又可靠。」（希伯來書 6:19） 

神試煉亞伯拉罕 

主會將涉及祂僕人自身，以及他們特別關心之人的

事，向他們傾心吐意。廣義而言，蒙真理光照的上
帝子民，理當關心全人類。他們應當具備亞伯拉罕

的靈，並對上帝的計劃——即藉著亞伯拉罕的後裔
使地上萬族得福的計劃——展現熱忱。 

耶和華因所多瑪城極其邪惡，已決定要毀滅這座

城。然而，祂藉此機會試探亞伯拉罕對城中居民的

關切，特別是對他自己的親族——住在當地的羅得
及其家人的關懷。 「我豈能向亞伯拉罕隱瞞所要行
的事呢？」耶和華問道：「既因亞伯拉罕必成為大
而強的國，地上萬國都必因他得福。」《創世記》
18:17,18 

這段經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，說明神如

何顧念祂僕人的心智限制，好使他們能理解祂的觀

點。若將神對亞伯拉罕的陳述轉述為通俗語言，其

意即祂聽聞所多瑪和蛾摩拉的居民極其邪惡，因此

便降臨查驗。倘若他們真如傳聞所言那般邪惡，祂

必將毀滅他們。 當然，事實上，這位宇宙的創造
主、天地的主宰，其實無需親自降臨地上來獲取所

需的信息。這純粹是祂為了配合亞伯拉罕的理解程

度而採取的表達方式。 

亞伯拉罕代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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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伯拉罕顯然察覺到，耶和華心中正考慮要毀滅所
多瑪和蛾摩拉。他懇切地向耶和華祈求拯救這座
城，特別是若城中確有幾位義人。亞伯拉罕起初詢
問，若能找到五十位義人，這城是否就能得救。當
他繼續降低人數時，他心中可能正掛念著羅得及其
家人。創世記 18:23-32 

主既對亞伯拉罕展現了耐心，也願意施予憐憫，即

使亞伯拉罕不斷降低人數，祂仍應允了他的懇求。

結果發現，連所需的十個義人都沒有，因此這兩座
城便遭毀滅。《創世記》19:24,25 

鑑於神應許要賜福給地上萬國，這點至關重要。耶
穌 指出，當時並未曾試圖促使所多瑪和蛾摩拉的人

悔改。耶穌解釋說，若當時曾有這樣的努力，這些

城邑便會存留，而不致被毀滅。（馬太福音 

11:23,24） 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耶穌也解釋說，在

國度審判日期間，他們將獲得悔改、改過自新並得
著生命的機會。因此，我們清楚地看到，他們將與
世上其餘的人一同被記念，這與上帝向亞伯拉罕所
作的應許相符——即藉著他的後裔，地上萬族都將

蒙福。 我們何等殷切期盼這一切，以及神對祂所造

人類所作的所有應許，都能在不久的將來得以實
現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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